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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海琼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全流程管控确保超低能耗建筑性能真实达效的建议，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积极推广超低能耗建筑
　　我部积极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和近零能耗建筑标准完善工作，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19年，我部发布《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51350-2019），对超低、近零和零能耗建筑设计、施工、运行和评价全过程都作了规定，明确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三步”能效提升技术路线。发布《近零能耗建筑检测评价标准》《超低能耗农宅技术规程》等标准，为超低能耗建筑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继续提高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节能标准。正在研究编制《零碳建筑技术标准》，探索适用于不同气候区和不同建筑类型的零碳建筑标准，推动低碳建筑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推动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研究起草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及节能减排相关政策文件。在相关政策制定中将推进建筑领域节能低碳发展作为重要内容，鼓励超低能耗建筑发展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有力助推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二、关于老旧小区节能改造资金补贴政策
　　2019年，我部会同财政部修订印发《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19〕31号），明确中央补助资金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包括建筑节能改造内容，同时规定补助资金根据支持内容不同，可以采取投资补助、项目资本金注入、贷款贴息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各地在使用补助资金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时，可以结合实际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采取投资补助、项目资本金注入、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对银行机构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出要求：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要结合各自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按照市场化、法制化原则，依法合规加大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信贷支持力度；商业银行要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依法合规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信贷支持；持续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金融服务力度和质效。

　　三、关于推广绿色建材在超低能耗建筑和老旧小区改造应用
　　近年来，我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方案》（市监认证〔2019〕61号）、《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建标〔2020〕65号）、《关于加快推进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及生产应用的通知》（市监认证〔2020〕89号）文件，从国家层面推动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制度，丰富绿色建材产品品种。

　　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年共立项建材行业标准计划89项，发布/报批行业标准137项，立项国家标准69项，发布国家标准67项，满足建筑改造工程、装饰装修对建筑材料的绿色、安全、环保、节能等需求。支持河北、河南、四川等地发展绿色建材产业，搭建绿色建材测试评价平台，创建绿色建材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四、关于绿色建筑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相关政策
　　2020年，我部会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支持浙江省湖州市推动绿色建筑和绿色金融协同发展的批复》（建办标函〔2020〕115号）和《关于支持青岛市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的函》（建办标函〔2020〕175号），推动探索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发展，创新绿色建筑发展模式。

　　2021年4月，人民银行牵头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支持“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相关项目，对绿色建筑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五、关于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
　　我部继续深化改革，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质量监管，充分发挥工程监理在建筑工程质量提升上的监督作用。同时，加强建筑市场监管，严厉查处违法违规企业，依法对在质量事故中负有责任的企业进行处罚，并将不良信息记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下一步，我部将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研究，提出应对措施、建议和实施方案；继续推动建筑能效提升工作，贯彻实施《近零能耗技术标准》等相关标准，持续完善相关推动政策和标准体系，加强宣传引导，推动超低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发展，助力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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